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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169 號 委員 提案第 28796 號   

 

案由：本院委員廖國棟等 16 人，鑒於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自民國

四十三年內政部訂定發布以來，歷經至少十八次的變革，惟

紀念日及節日之相關規範，影響人民的權利義務甚鉅，按現

行「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屬「有關人民權利、義務」

而「應以法律定之」事項，本應以法律制定，以明確其規範

。盱衡世局，世界各國之紀念日及節日多數皆以法律規範之

，如：日本《國民祝日相關法律》。因紀念日及節日的放假

規定涉及人民權利義務、政府與民間企業運作等，並呼應多

數勞工希冀將勞動節明確化法制化之要求，為健全我國紀念

日及節日法制，提升相關規範之穩定性及效力。是以，爰擬

具「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廖國棟   

連署人：鄭天財 Sra Kacaw   林為洲  曾銘宗  吳斯懷  

孔文吉  李德維  洪孟楷  葉毓蘭  萬美玲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奕華  張育美  陳以信  

賴士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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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總說明 

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自民國四十三年內政部訂定發布以來，歷經至少十八次的變革，惟紀

念日及節日之相關規範，影響人民的權利義務甚鉅，惟紀念日、民俗節日以及部分節日，慶祝方式

與放假方式不一，將放假方式法制化後，將可減少對企業之衝擊，讓民眾及早安排規劃假日活動。

同時，可增加國人從事休閒旅遊機會，有助國人返鄉團聚，增進家庭和睦，進而凝聚社會情感，進

而促進休閒旅遊觀光發展。 

回顧我國現狀，依據勞動動國際勞動統計資料，以亞洲四小龍及七大工業國家做為相對比較

，台灣勞工每人全年平均工時為 2,021 小時，僅低於新加坡、哥倫比亞與墨西哥，為排名世界第四

高。而我國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雖明文規範勞動節勞工應放假一日，惟實務上卻應派遣員工乃服

務於受雇於政府或是事業單位，須配合公務員辦公室時段無法共同於每年五月一日共同放假。 

環顧世界各國，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由來，乃紀念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美國芝加哥勞工運動。

而國際勞動節在全世界八十幾個國家皆是國定假日，為響應世界潮流，我國應要凸顯對於勞權之重

視，應將五一勞動節設為國定假日，讓我國所有之所有受薪階級，能夠自由之放假一日減緩過高工

時之辛勞，也能讓家長與小孩多一天相處的日子，就有發揮家庭教育或是親子陪伴的功能。 

綜上所述，除了勞工階層外，我國為多元民族的社會，甚至新移民的人數業超過台灣原住民

族，為使全民尊重各民族的文化與歷史內涵，健全我國國定假日法制，兼緩解勞工過勞及鼓勵族群

相互理解、促進多元文化，爰提升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擬具「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 

歸納本條例草案要點，分述如下： 

一、適用範圍（草案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紀念日名稱、日期及放假規定（草案第三條及第四條）。 

四、節日名稱、日期及放假規定。（草案第五條及第六條）。 

五、紀念日及節日之補假及假期調整原則（草案第八條）。 

六、因特殊職種及各行業經營需求有別，放假日得由勞資雙方協商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調移之（草

案第九條）。 

八、駐外館處及其他政府機關派駐境外機構紀念日及節日之放假，依外交部或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規

定辦理（草案第十條）。 

九、本條例所定紀念日及節日以外具特殊意義，有慶祝或舉辦活動必要之日，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會商有關機關訂定實施之（草案第十一條）。 

十、實施日期（草案第十二條）。 



立法院第 10 屆第 5 會期第 1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69 

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紀念日及節日之實施，依本條例規定

。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舉凡有關人民之

權利、義務者，或其他重要事項應以法律

定之。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明訂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紀念日之名稱及日期如下： 

一、元旦：一月一日。 

二、全國客家日：農曆一月二十日。 

三、和平紀念日：二月二十八日。 

四、國父逝世紀念日：三月十二日。 

五、環境日：六月五日。 

六、解嚴及言論自由紀念日：七月十五日。 

七、原住民族日：八月一日。 

八、八二三紀念日：八月二十三日。 

九、孔子誕辰紀念日：九月二十八日。 

十、國慶日：十月十日。 

十一、國際移民日：十二月十八日。 

十二、行憲紀念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明定紀念日及節日之名稱及日期。 

二、本條例所訂紀念日均有重要歷史緣由，影

響國家發展深遠，足資全國人民紀念。 

三、為落實《客家基本法》第十四條規定：「

政府應訂定全國客家日，以彰顯客家族群

對台灣多元文化之貢獻」，依上開規範，

客家委員業於九十九年九月公布農曆一月

二十日「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以彰顯

客家族群對台灣多元文化之貢獻。 

四、「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四條第

二項規定：「每年二月二十八日為『和平

紀念日』」。 

五、西元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聯合國於斯德

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發表人類環境

宣言及行動計畫，開啟永續發展概念，並

將當日定為世界環境日，以資紀念。我國

亦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制定「環境基

本法」，明定六月五日為環境日。身為地

球村一員，應落實節能減碳，以確保環境

生態的永續發展，故明訂環境日為紀念日

。 

六、為儆醒戒嚴歷史，珍貴民主化不易，同時

使戒嚴時期箝制言論自由之「臺灣省戒嚴

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失其效力

，使臺灣言論自由能夠重獲新生，特將解

嚴日亦定為言論自由日。 

七、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一日「中華民國憲法增

修條文」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

且第十條明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

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為體

現政府重視原住民族之地位與權益，以及

肯定多元文化之精神，擬訂八月一日為原

住民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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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為警惕戰爭及台灣被殖民歷史，規定每年

八月十五日為「終戰紀念日」。 

九、民國四十七前八月二十三日，中共在連續

四十四天針對金門島發射四十七萬多發砲

彈，造成金門軍民死傷與房舍毀損。最後

在全國軍民上下一心，共同守衛國家，終

致獲得勝利，捍衛中華民國家園及台海和

平。爰訂定八二三紀念日，以緬懷當年經

歷戰爭烽火、犧牲奉獻之全體軍民。 

十、為緬懷國家歷史，沿用現行「紀念日及節

日實施辦法」，規定每年十月十日為「國

慶日」。 

十一、為感念及彰顯歷史上，外來移工、移民

對台灣社會經濟之巨大貢獻，規定每年十

二月十八日為「國際移民日」。 

第四條 前條所列紀念日，放假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元旦：放假一日。 

二、全國客家日：放假一日。 

三、和平紀念日：放假一日。 

四、原住民族日：放假一日。 

五、孔子誕辰紀念日：九月二十八日。 

六、國慶日：放假一日。 

七、國際移民日：放假一日。 

前項以外之紀念日，均不放假。 

一、元旦及國慶日係國家建國歷史中最重要之

紀念日，具有深遠意義，為緬懷前人建國

艱辛，凝聚全民國家意識，爰明訂各放假

一日。 

二、「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四條第

二項規定：「每年二月二十八日為『和平

紀念日』，為國定紀念日，應予放假。」

爰配合相關條例，明訂和平紀念日放假一

日，以省思緬懷，撫平歷史傷痛，促進族

群融和。 

三、為鼓勵族群相互理解、促進多元文化，明

訂原住民族日、全國客家日及國際移民日

各放假一日。 

第五條 節日之名稱及日期如下： 

一、民俗節日： 

(一)春節：農曆一月一日。 

(二)元宵節：農曆一月十五日。 

(三)清明節：定於清明日。 

(四)端午節：農曆五月五日。 

(五)中秋節：農曆八月十五日。 

(六)重陽敬老節：農曆九月九日。 

(七)除夕：農曆十二月之末日。 

(八)原住民族歲時祭儀：由各原住民族部

落自行擇定，報請主管機關公告之。 

(九)其他民族及宗教歲時祭儀：由各民族

及宗教群體自行擇定，報請各該主管

機關公告之。 

一、明定節日之名稱及日期。 

二、本條例所訂之民俗節日為春節、元宵節、

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敬老節、

除夕、其他民族及宗教歲時祭儀。上述節

日蘊含重要民俗傳統及倫理道德，民間習

於配合慣俗舉行相關活動，爰配合民情訂

為民俗節日。其餘節日包括消防節、農民

節、婦女節、國際醫師節、兒童節、世界

地球日、勞動節、國際護士節、母親節、

警察節、父親節、祖父母節、軍人節、教

師節。 

三、政府為發揚慎終追遠之美德，訂清明節為

民族掃墓節，其日期依節氣而定，考量民

間亦慣稱清明節。 



立法院第 10 屆第 5 會期第 1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71 

二、消防節：一月十九日。 

三、農民節：立春日。 

四、婦女節：三月八日。 

五、國際醫師節：三月三十日。 

六、兒童節：四月四日。 

七、世界地球日：四月二十二日。 

八、勞動節：五月一日。 

九、國際護士節：五月十二日。 

十、母親節：五月第二個週日。 

十一、警察節：六月十五日。 

十二、父親節：八月八日。 

十三、祖父母節：八月第四個週日。 

十四、軍人節：九月三日。 

十五、教師節：九月二十八日。 

十六、臺灣光復節：十月二十五日。 

十七、中華文化復興節：十一月十二日。 

四、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蘊含重大之文化、歷史

意義，代表各族群、部落最深刻的集體記

憶。惟各族群、部落之歲時祭儀繁多且時

間不同，難以統一之具體時間規定，故由

各原住民族部落自行擇定後報請主管機關

公告，以應實際需要。 

五、民族及宗教之歲時祭儀蘊含重大之文化、

歷史意義，代表各群體最深刻的集體記憶

。惟各民族、宗教之歲時祭儀繁多且時間

不同，難以統一之具體時間規定，故由各

民族及宗教團體自行擇定後報請各該主管

機關公告，以應實際需要。 

六、民國六十二年一月三日，內政部警政署以

（六二）警署消字第 2007 號令，核定六

十二年一月十九日為「第一屆消防節」。 

七、世界地球日源自於一九七 0 年，由美國威

斯康辛州兩名參議員發起，吸引大批美國

人民上街頭，遊說國會議員通過環境生態

法案。到了一九九 0 年，已有一百四十一

個國家，共二億人參與，環保議題在各地

蔓延。每年四月二十二日的世界地球日已

成為國際重要的環保節日。 

八、一九九一年，美國國會將三月三十日定為

醫生節，後為全球沿用。 

九、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美國勞工以芝加哥

為中心，於全美進行大規模罷工和示威遊

行，要求改善勞動條件、實行八小時工作

制。五月四日，在芝加哥乾草市場舉行集

會的勞工遭警察開槍鎮壓，其中數人死亡

，史稱「乾草市場事件」（Haymarket 

Affair）。一八八九年，為紀念上述歷史

，第一國際決議未來，每年五月一日為「

國際勞動節」，日後逐漸為世界各國接納

、採用。 

十、南丁格爾被譽為近代護理創始人，致力推

動世界各地護理工作與護士教育的發展，

一九六三年國際護士會決定以她的生日五

月十二日為國際護士節。 

十一、母親節由安娜‧賈維斯發起，她提出應

設立一個紀念日來紀念沒沒無聞做出奉獻

的母親們，一九一三年，美國國會確定將

每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作為法定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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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十二、「警察法」於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正

式施行，時任警政署長孔令晟特別將六一

五定為警察節。 

十三、八月八日取「爸爸」之諧音，訂為父親

節。 

十四、由教育部發起祖父母節，定在每年八月

的第四個星期日，可以趁學童在開始學期

前，與祖父母相處增進親情。 

第六條 前條所列節日，放假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春節：自農曆一月一日至一月三日，放

假三日。 

二、兒童節：放假一日。 

三、清明節：放假一日。 

四、端午節：放假一日。 

五、中秋節：放假一日。 

六、除夕：放假一日。 

七、勞動節：放假一日。 

八、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其他民族及宗教歲

時祭儀：凡具中華民國國籍或居留資格者

，每年得依按前條第一項第八款、第九款

公告之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其他民族及宗

教歲時祭儀，擇定三日放假之。 

九、消防節：依主管機關規定。 

十、警察節：依主管機關規定。 

十一、軍人節：依主管機關規定。 

前項兒童節與清明節同一日時，於前一

日放假。但逢星期四時，於後一日放假。 

本條第一項以外之節日，均不放假。 

一、明定節日放假規定。 

二、明定春節、兒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

秋節、除夕、其他民族及宗教歲時祭儀等

七個節日之放假日數。 

三、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除夕、

其他民族及宗教歲時祭儀，蘊藏重要民俗

傳統及倫理道德，民間習於配合慣俗舉行

相關活動，爰配合民情定為民俗節日，並

明定放假日數。 

四、西元 1925 年 8 月，各國代表齊聚瑞士日

內瓦舉行兒童幸福促進大會，並通過「保

障兒童宣言」。此後各國政府先後訂定「

兒童節」，我國亦規定 4 月 4 日為兒童節

，以提醒各界重視並落實兒童教育、人權

及福祉。同時，為利於親子互動，爰明定

兒童節放假一日。 

五、每年五月一日為「國際勞動節」，日後逐

漸為世界各國接納、採用，惟一般勞工必

須配合雇主之要求或因現今派遣勞工日益

遽增，乃服務於受雇於政府或是事業單位

，須配合公務員辦公室時段無法共同於每

年五月一日共同放假，爰調整直接放假一

日，感念全體勞工之辛勞，也能讓家長與

小孩多一天相處的日子，就有發揮家庭教

育或是親子陪伴的功能。 

六、民族及宗教之歲時祭儀蘊含重大之文化、

歷史意義，代表各群體最深刻的集體記憶

。惟各民族、宗教之歲時祭儀繁多且時間

不同，難以統一之具體時間規定。為保障

少數群體、協助文化傳承，且避免按現行

「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僅具原住民

族身份者得施放「祭典假」，反而造成原

住民族於就業市場「劣勢」；故特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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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習假」及「多元文化日」概念，規定

凡具中華民國國籍或居留資格者，每年均

得依各民族及宗教群體報請主管機關公告

之「各民族及宗教歲時祭儀」，擇定三日

休假之。 

七、有鑑於我國軍警消人力嚴重不足，已有嚴

重過勞現象。現行法規，軍人節得依國防

部規定放假，按照比例原則，警察與消防

人員也應於警察節、消防節放假。 

第七條 紀念日，全國懸掛國旗，其紀念方式

如下： 

一、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國慶日：中央及

地方政府分別舉行紀念活動，各機關、團

體、學校亦得分別舉行紀念活動。 

二、全國客家日、原住民族日、和平紀念日

、環境日、國際移民日：由有關機關、團

體舉行紀念活動。 

三、國父逝世紀念日：在植樹節植樹紀念。 

四、解嚴紀念及言論自由日：由有關機關、

團體舉行紀念活動。 

五、下列各紀念日，中央及地方政府分別舉

行紀念活動，各機關、團體、學校亦得分

別舉行紀念活動： 

(一)孔子誕辰紀念日。 

(二)行憲紀念日。 

各機關、團體及學校得對紀念日及節日

，舉行紀念、慶祝或民俗等相關活動。 

參酌「現行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明定紀

念日、節日之紀念及慶祝方式。 

第八條 紀念日及節日之放假，逢例假日應補

為連假。 

上班日為星期一或星期五，其後一日或

前一日逢星期二或星期四之除夕及春節連假

、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之放假，調整該

上班日為放假日。 

前項上班日調整為放假日，依下列規定

補行上班： 

一、除夕及春節連假：不需補行上班。 

二、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 

(一)逢星期二者：於節日當週之星期六補

行上班。 

(二)逢星期四者：於節日前一週之星期六

補行上班。但清明節於節日後一週之

星期六補行上班。 

一、第一項明定紀念日及節日逢週六、週日，

一律補為連假。 

二、現行「政府行政機關紀念日及民俗節日假

期調整原則」規定，民俗節日適逢星期二

或星期四者，其前、後上班日均予調整放

假；紀念日則視實際需要調整放假。為利

與國際接軌及對外貿易，應儘量避免調整

放假，惟考量民俗節日連續假期對於維繫

民俗傳統，提供家族團聚機會，增進旅遊

觀光，疏解交通運輸，具有重要意義及正

面功能，爰參酌上開假期調整原則並酌作

修正，於第二項明定民俗節日調整放假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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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調整放假及補行上班日期，由主管

機關於前一年六月底前調移並公告之。 

第九條 本條例第四條、第六條及前條放假日

之調移，情形特殊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交通運輸、警察、消防、海岸巡防、醫

療、關務、矯正等全年無休實施輪班、輪

休制度之政府機關或機構，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調移之。 

二、前款以外為民服務之政府機關或機構、

學校，在不影響為民服務之原則下，由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視實際業務需要調移之。 

三、軍事機關基於國防安全考量及因應戰備

之需要，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

調移之。 

四、事業單位因經營需要，由勞資雙方協商

調移之。 

一、明定特殊職種需要及為民服務之行政機關

學校放假之調移規定。 

二、鑒於特殊職種需要及各行業經營需求有別

，爰明定部份放假日，得由勞資雙方協商

或目的事業機關調移之。第四款之「事業

單位」，包括公、民營事業單位在內。 

三、考量本條例施行後之法律位階高於公務人

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為避免該辦法第四

條所規範之對象，如交通運輸、警察、消

防、海岸巡防、醫療、關務、其他為民服

務機關、機構或軍事機關等，其放假產生

法規適用之問題，爰將該條文適用之對象

納入規範。 

第十條 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外交

部授權機構及其他政府機關駐外機構紀念日

及節日之放假，依外交部或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之規定辦理。 

一、明定駐外單位機構紀念日及節日放假規定

。 

二、目前各機關配屬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

事處等駐外機構之單位或人員，除承其原

派機關之命辦理業務外，並受各該駐外館

處首長之指揮監督，其紀念日及節日之放

假，目前係依外交部規定辦理，主要係配

合駐在國之國定假日放假，依我國紀念日

及節日放假者，僅限元旦、春節及國慶日

，倘該三假日適逢當地例假日，不另予補

假。另政府於香港、澳門地區設立之交流

機構，其放假情形亦有別於國內，為免產

生法規適用爭議，爰對政府機關派駐境外

，執行國家涉外事務之機構，明定其紀念

日及節日之放假，依外交部或行政院大陸

委員會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除本條例第三條及第五條規定外，

具特殊意義、有慶祝或紀念必要之日，得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訂定實施之

。 

考量本條例所定紀念日及節日皆有其歷史緣由

或民俗傳統，僅限特定範圍。為保持彈性，非

屬本條例規範範疇者，若各族群、團體或各級

政府機關基於特定目的，對具特殊意義之日，

認為有統一明訂、以資慶祝或紀念之需要者，

因不涉放假，明定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

有關機關訂定實施之。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施行日期。 
 


